R TR S SO
115# B+ F % 9613%%

, " v o
Z + IR

> 2} 1Y Ay W A £ )\ =
w4 KAEwEEd AL

EICSREL S S
FAFEARGRERF S EE S AR ARFIIGES 21D F
B A P L

W R E T B RE R R
Fm Al AL f R

A2t 4 AT R R LTHO, 0007 5404 B4R 15 o W R
(7o fe gt de 274 535 4,660% 5 A FFRER FLEK
{7 o
L
“ AR
WE R PR P B P E A F 02§ 3866
J%%’éﬁﬁéiﬁﬁ’ﬁﬂ—%ﬁ%ﬁéﬂﬂo

F
a%fsazx‘*ﬁﬁ&@rmﬁ9 230 5d L NG H Ao

iﬂi( ﬁi,ﬁa ﬁ"'ifﬁ) ’ T%yf}ﬁ,ﬁ“ 3 ﬁ“'iﬁﬁb'“r’ﬁ #5 R
%oﬁﬁs?ﬁf%ji“'—m,ﬁ Btfraig‘ o R AL D
Rl S f%ﬁ(:ﬁm&%?KSDoﬁﬁé
HEav pad

fmz piarBg g Ad L Ry 0 BFRA S

g
B
%*‘:,
ﬂ‘L
e
5
PRCAN
by
E"\@W -
SN
%
(w
A
o
(=]
we
Y
\
=
it

B’» N \
LAk REEGIRIER T IR TR
EEMG  RARAERDEZ > T HEP el 2 K
T RR PR i e 2 B -

TR P P e AR D RS Tt A B

S EFEEPEEA -G @ R

A
T

3
T
(Q.
by

%— 7



s FP R B BN L Fe X DGR
&’ X2 %5891F ¥ 17 ~ %59%%>@Ui¢ﬂqéoz$§’,@
FdRAk s FipE KD ;
ép<iﬁﬁvs 193 21F) - %%ﬁ@@%jﬁaﬁﬁi
#

AR b L B 8 R

rmﬂ

* 5138 2 %L KRIF'EFM°”?J? s Wium2 2 A% 5 E

I ~REMPEEER R L BERE - ZAEFRZF390
ER2ELRETIT AL BRI HEFLIEE S A
FoRLBARGTLASENGT R E T 0 5
H ik x5 3920% % 27 ?%L’%%ﬁ]%#ﬁ’&%-&%bfgﬁf_%

AANEER RIS GHEALIE M TRZER S
FEERAIEFANFEIAA2Z 55 FFE-HF| A
LL&IFI’; o

iy \’)-’F"/‘ ‘ # é#? |2(;}7%\ ; )\/‘2- %:7831; o

7 = E E3 115 = 6 3 D p

REF R F P HFE

WP RGZRBRAES o

heF JRA A Bt 200 P AR D R (A

r) o drd ix1 Eﬂv'ifg:i\P”"Fi’ Je— HBEPD P FER T o

v = E 23] 115 = 6 3 D p

R = R

Kt &

B | B ERAIN (BRd |2l (s 2 | D REY(RR)
TOYOTA |PRIUS C |9 ¢ |[BYJ-5382 |1497cc|108#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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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961號
原      告  鄭雯檍  
被      告  永兆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東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車輛返還予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7萬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3萬4,6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經由被告介紹購入如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並移轉系爭車輛所有權予原告。兩造同時約定於原告還清車輛貸款前，原告交付系爭車輛予被告保管，成立寄託契約(下稱系爭寄託契約)。雖兩造約定於系爭車輛之貸款還清前需先由被告保管，待原告繳清後始得取回，然被告未依約繳納應負擔之費用，且多次聯繫被告未果，原告仍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爰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聲明。
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上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車輛保管條、委託保管車輛授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前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從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被告雖未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為求兩造公平起見，爰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附表：
		廠牌

		車輛型式

		顏色

		車牌號碼

		排氣量

		出廠年月(民國)



		TOYOTA

		PRIUS C

		白色

		BYJ-5382

		1497cc

		108年1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961號

原      告  鄭雯檍  

被      告  永兆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東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車輛返還予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7萬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3萬4,6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經由被告介紹購入如附

    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並移轉系爭車輛所有權予原告

    。兩造同時約定於原告還清車輛貸款前，原告交付系爭車輛

    予被告保管，成立寄託契約(下稱系爭寄託契約)。雖兩造約

    定於系爭車輛之貸款還清前需先由被告保管，待原告繳清後

    始得取回，然被告未依約繳納應負擔之費用，且多次聯繫被

    告未果，原告仍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爰依寄託契約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聲

    明。

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

    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

    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

    告上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車輛保管條、委託保管車輛授權書

    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前開事實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

    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

    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從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

    車輛，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

    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

    。被告雖未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為求兩造公平起見，爰併

    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附表：

廠牌 車輛型式 顏色 車牌號碼 排氣量 出廠年月(民國) TOYOTA PRIUS C 白色 BYJ-5382 1497cc 108年1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961號
原      告  鄭雯檍  
被      告  永兆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東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車輛返還予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7萬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3萬4,6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經由被告介紹購入如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並移轉系爭車輛所有權予原告。兩造同時約定於原告還清車輛貸款前，原告交付系爭車輛予被告保管，成立寄託契約(下稱系爭寄託契約)。雖兩造約定於系爭車輛之貸款還清前需先由被告保管，待原告繳清後始得取回，然被告未依約繳納應負擔之費用，且多次聯繫被告未果，原告仍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爰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聲明。
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上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車輛保管條、委託保管車輛授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前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從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被告雖未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為求兩造公平起見，爰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附表：
		廠牌

		車輛型式

		顏色

		車牌號碼

		排氣量

		出廠年月(民國)



		TOYOTA

		PRIUS C

		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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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7cc

		108年1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訴字第961號

原      告  鄭雯檍  

被      告  永兆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東漢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寄託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附表所示車輛返還予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17萬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53萬4,66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9月23日經由被告介紹購入如附表所示車輛(下稱系爭車輛)，並移轉系爭車輛所有權予原告。兩造同時約定於原告還清車輛貸款前，原告交付系爭車輛予被告保管，成立寄託契約(下稱系爭寄託契約)。雖兩造約定於系爭車輛之貸款還清前需先由被告保管，待原告繳清後始得取回，然被告未依約繳納應負擔之費用，且多次聯繫被告未果，原告仍得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爰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陳述或聲明。

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返還之期限，雖經約定，寄託人仍得隨時請求返還，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59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上揭主張，業據其提出車輛保管條、委託保管車輛授權書為證(見本院卷第19至21頁)。又被告對於原告主張前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視同自認。從而，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寄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車輛，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並無不合，茲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被告雖未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為求兩造公平起見，爰併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鍾宇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錦源

附表：

廠牌 車輛型式 顏色 車牌號碼 排氣量 出廠年月(民國) TOYOTA PRIUS C 白色 BYJ-5382 1497cc 108年1月 





